
第一章 总

湖北省碳排放配额投放和回购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则

第一条 为维护本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秩序，均衡市场

供需关系，保障市场健康稳定运行，防范市场风险，规范配

额投放和 回购行为，根据《湖北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暂

行办法》，制定 本办法（以下称“本办法”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的碳排放配额

投放和回购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碳排放配额投放和回购（以下简称

“配额投放和回购”），是指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部门通过

向市场投 放和回购配额等方式避免市场过度波动，防范市

场风险，保障市场健康运行的行为。

第四条配额投放和回购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

合， 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第五条 省发展改革委是配额投放和回购的主管部门，

依据本办法负责对配额投放和回购工作的组织实施、综合协

调和监督管理。

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碳交中心”）是配

额投 放和回购行为的执行机构，负责执行省发展改革委下

达的配额投放和回购指令。

第二章 配额投放和回购操作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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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为规范配额投放和回购行为，省发展改革委应当

成立咨询委员会。

咨询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咨委会”）由省财政、金融、

证券、物价、核查、研究等部门和机构成立。咨委会的职责

包括：

（1）对湖北省配额投放和回购的决策行为进行评估；

（2）对影响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稳定性进行监测

和调研；

（3）对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工作提出前瞻性建议

等。第七条 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出现以下情况时，省发展

改革委应当组织咨委会对市场情况进行论证分析，并于 2

个工作日内通过投票方式形成决议，超过三分之二成员认定

即为有效决议， 并报省发展改革委作为决策参考。省发展

改革委根据咨委会决议决定是否采取配额投放和回购行为。

（1）对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有 6 个交易日配额收

盘价达到日议价区间最高价（或最低价）时；

（2）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，流动性、连续性不足时；

（3）影响市场健康运行的其他情况。

第八条咨委会应当向省发展改革委提交书面决议，决议

内容包括下列事项：

（1）市场运行情况；

（2）配额投放或回购数量；

（3）配额投放或回购后的市场情况预期。



第九条省发展改革委在本省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中

设

立配额账户，用于存放投放和回购的配额。

第三章 配额投放

第十条本办法所称的配额投放是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

出 售的碳排放配额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竞买人是指具备竞买资格的市

场 参与人。

第十二条 配额投放的标的物为各年度政府预留的配

额。第十三条 碳交中心根据省发展改革委指令实施配额

投放行为。

第十四条 碳交中心应于投放日前 2 个工作日发布投

放公告。投放公告应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1）投放时间；

（2）投放的配额数量；

（3）对竞买人的资格要求；

（4）配额投放的挂牌价格；

（5）竞买限制；

（6）其他事项。

第十五条 投放公告通过省发展改革委和碳交中心门户

网 站公告等方式发布。

第十六条 碳交中心应当审核竞买人资格。



第十七条 未投放出的配额留在配额储备账户中，用于

后续投放。每年履约期结束后，该账户中剩余的该年度投放

的配额全部注销。

第四章 配额回购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配额回购是指为控制市场风

险，运用碳市场风险调控资金以协商议价的方式购买配额。

第十九条 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咨委会的决议确定配额回

购 的数量、价格及日期后向碳交中心下达回购指令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